


108 學年度第 3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紀錄 

一、時間：109 年 4 月 27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00 分 

二、地點：本校行政大樓 4樓第 1會議室 

三、主持人：謝總務長文啟                                紀錄：莊佳益 

四、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五、主持人致詞：(略) 

六、工作報告： 

(一) 本委員會依本校環境保護暨勞工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規定，每 3

個月定期召開會議，研議實習場所安全衛生相關事宜。 

(二) 教育部於 109 年 3 月 27 日以臺教資(六)字第 1090044482 號函請各機關學校

於 109 年 5 月 1 日前至「學校安全衛生資訊網」更新「學校單位基本資

料」、「安全衛生基線資料」、「危險機械設備管理系統」等資訊。 

本組已依函示上網更新資料。 

(三) 依據環境教育法第 18 條規定：「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

金累計超過 50%之財團法人，應指定人員推廣環境教育。前項學校所指定之

人員，應自本法施行之日起 5年內，依第 10 條規定取得認證。未依第 1項

指定及未依前項規定取得認證者，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不

得補助其環境教育相關經費。」教育部於 109 年 3 月 20 日以臺教資(六)字

第 1090041126F 號函請本校確認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辦理情形。 

本校尚未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該身份人員認證需取得一定專業學分以學

歷、經歷、專長、薦舉及訓練方式申請認證，本校人員未符學歷、經歷、專

長或薦舉資格，須以「訓練」方式申請認證(共 122 小時之專業訓練課程並

通過評量)，經查鄰近區域之研習機構並未舉辦相關課程(目前僅宜蘭大學有

開課)，俟鄰近研習機構有舉辦相關課程再派員參訓。 

(四) 本校圖書館為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之第一批

公告場所」，應於 109 年度完成所屬列管場所之第三次室內空氣品質檢驗定

期檢測作業法定事項。 
本組委託檢測公司於109年3月10日於一樓大廳及四樓東方語言圖書區之閱

覽區進行定檢採樣，二氧化碳(CO2)、甲醛(HCHO) 、細菌(Bacteria) 、粒徑

小於等於十微米(μm)之懸浮微粒(PM10)之檢測結果皆為合格，並已將結果張

貼於圖書館入口處。 

(五) 鑑於學期初各校師生操作實驗(習)工作將日益頻繁，教育部於 109 年 3 月 4

日以臺教資(六)字第 1090031429 號函請各大專校院督導校園師生進行實驗

(習)時，應落實穿戴合宜之個人實驗(習)安全防護具及加強安全衛生教育訓

練，並提醒師生確實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學校實驗室一般注意事項及安全

指引等相關規定辦理安全衛生宣導。 

109 年 1 月 16 日 108 學年度第 2次環境保護暨勞工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已宣

達請各單位對於進入各實習工廠之學生，視學習場所特性，施以必要之教育

訓練及務使明瞭各項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由具資格之教師或教學助理親自

示範進行操作，並予以指導。 
前次會議臨時動議決議：「由總務處於每學期辦理2場職安教育訓練及危害通

識教育訓練，所需費用由總務處管總業務費支應，各系所人員如未能配合參

加或認為有專屬性課程需求者，由各系所自行辦理教育訓練及負擔費用。」

惟為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工作，減少大型集會，本組將

待疫情緩和後聘請講師進行相關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六) 新北市勞動檢查處於 109 年 4 月 21 日派員蒞校進行一般安全衛生檢查會

談，依其訪談資料，本校有自動檢查未落實、各項職業安全衛生作業主管教

育訓練不足等情形。 

本校常用自動檢查紀錄表已放置於 N:\04 總務處資料夾\3 環安組\環安組網

站資料\表單下載\職業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表之資料夾中，各單位可下載使

用，並請定期每月將檢查表影印一份送至環安組彙整備查，自動檢查實施週

期請參照同路徑「自動檢查週期及參考法條(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一覽

表」檔案。 

有關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安全資料表(SDS)及危害物質標示之維護與更新，

請各單位確實依危害通識計畫執行，並將相關資料送環安組收執。 

請各單位實習場所負責人或作業人員如有從事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操作、有

機溶劑等作業，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規定，接受安全衛生教育

訓練合格取得證書。 
 

主持人指示事項： 

(一) 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規定，各實習場所及單位依其特性，現

場作業應設置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及吊掛人員、有機溶劑作業主管、粉

塵作業主管、乙炔熔接作業人員、高空工作車作業人員，以上人員應經合

格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單位訓練並取得合格證書，未經訓練合格取得

證書者，不得操作或使用相關設施，以防止及降低場所意外災害發生。 

(二) 請環安組提供前項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單位供各單位參考，各單位應指

派相關作業主管及作業人員參訓，所需訓練費用由總務處支應。 

(三) 請環安組提供常用自動檢查紀錄表與各實習場所使用，各實習場所應確實

依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規定定期檢查相關設備及設施並做成紀錄，並定期將

紀錄影印一份送至環安組彙整備查。 

(四) 請各單位確實依「危害通識計畫」建立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安全資料表

(SDS)及危害物質標示圖，並將相關資料送環安組收執。 

 

四、討論事項 

案由(一)：修訂本校「國立臺灣藝術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

法」。 

說明：配合「勞工安全衛生法」修正為「職業安全衛生法」施行，修正本辦法

設置依據之法規名稱及條次，另依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 4條規定，

各機關應指定適當人員，並得聘請相關專家學者，組成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

負責規劃並督導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為免疊床架屋，將該防護小組併入

本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修正本辦法設置依據。 

決議：「職業安全衛生法」所規範之所屬人員不分身分別(含公務人員等)均適

用，其範圍已不局限於實習場所，相關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相關文件內容

涉及多個一級單位，委員會主任委員層級應再提升，學生事務處及人事

室等單位亦應參酌納入委員會，請環安組重新草擬修正草案。 

 

五、臨時動議：無。 

 

六、散會(11：00)。  





108 學年度第 3次環境保護暨勞工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議程 
時間：109 年 4 月 27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00 分 

地點：本校行政大樓四樓第一會議室 

主席：謝總務長文啟 

一、會議開始 

二、主席報告 

三、工作報告事項 

(一) 本委員會依本校環境保護暨勞工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規定，每 3

個月定期召開會議，研議實習場所安全衛生相關事宜。 

(二) 教育部於 109 年 3 月 27 日以臺教資(六)字第 1090044482 號函請各機關學校

於 109 年 5 月 1 日前至「學校安全衛生資訊網」更新「學校單位基本資

料」、「安全衛生基線資料」、「危險機械設備管理系統」等資訊。 

本組已依函示上網更新資料。 

(三) 依據環境教育法第 18 條規定：「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

金累計超過 50%之財團法人，應指定人員推廣環境教育。前項學校所指定之

人員，應自本法施行之日起 5年內，依第 10 條規定取得認證。未依第 1項

指定及未依前項規定取得認證者，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不

得補助其環境教育相關經費。」教育部於 109 年 3 月 20 日以臺教資(六)字

第 1090041126F 號函請本校確認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辦理情形。 

本校尚未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該身份人員認證需取得一定專業學分以學

歷、經歷、專長、薦舉及訓練方式申請認證，本校人員未符學歷、經歷、專

長或薦舉資格，須以「訓練」方式申請認證(共 122 小時之專業訓練課程並

通過評量)，經查鄰近區域之研習機構並未舉辦相關課程(目前僅宜蘭大學有

開課)，俟鄰近研習機構有舉辦相關課程再派員參訓。 

(四) 本校圖書館為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之第一批

公告場所」，應於 109 年度完成所屬列管場所之第三次室內空氣品質檢驗定

期檢測作業法定事項。 
本組委託檢測公司於109年3月10日於一樓大廳及四樓東方語言圖書區之閱

覽區進行定檢採樣，二氧化碳(CO2)、甲醛(HCHO) 、細菌(Bacteria) 、粒徑

小於等於十微米(μm)之懸浮微粒(PM10)之檢測結果皆為合格，並已將結果張

貼於圖書館入口處。 

(五) 鑑於學期初各校師生操作實驗(習)工作將日益頻繁，教育部於 109 年 3 月 4

日以臺教資(六)字第 1090031429 號函請各大專校院督導校園師生進行實驗

(習)時，應落實穿戴合宜之個人實驗(習)安全防護具及加強安全衛生教育訓

練，並提醒師生確實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學校實驗室一般注意事項及安全

指引等相關規定辦理安全衛生宣導。 

109 年 1 月 16 日 108 學年度第 2次環境保護暨勞工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已宣

達請各單位對於進入各實習工廠之學生，視學習場所特性，施以必要之教育

訓練及務使明瞭各項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由具資格之教師或教學助理親自

示範進行操作，並予以指導。 
前次會議臨時動議決議：「由總務處於每學期辦理2場職安教育訓練及危害通

識教育訓練，所需費用由總務處管總業務費支應，各系所人員如未能配合參

加或認為有專屬性課程需求者，由各系所自行辦理教育訓練及負擔費用。」

惟為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工作，減少大型集會，本組將

待疫情緩和後聘請講師進行相關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六) 新北市勞動檢查處於 109 年 4 月 21 日派員蒞校進行一般安全衛生檢查會

談，依其訪談資料，本校有自動檢查未落實，各項職業安全衛生作業主管教

育訓練不足等情形。 

本校常用自動檢查紀錄表已放置於 N:\04 總務處資料夾\3 環安組\環安組網

站資料\表單下載\職業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表之資料夾中，各單位可下載使

用，並請定期每月將檢查表影印一份送至環安組彙整備查，自動檢查實施週

期請參照同路徑「自動檢查週期及參考法條(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一覽

表」檔案。 

有關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安全資料表(SDS)及危害物質標示之維護與更新，

請各單位確實依危害通識計畫執行，並將相關資料送環安組收執。 

請各單位實習場所負責人或作業人員如有從事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操作、有機

溶劑等作業，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規定，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合格取得證書。 

 

四、討論事項 

案由(一)：修訂本校「國立臺灣藝術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

法」。 

說明：配合「勞工安全衛生法」修正為「職業安全衛生法」施行，修正本辦法

設置依據之法規名稱及條次，另依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 4條

規定，各機關應指定適當人員，並得聘請相關專家學者，組成安全及衛

生防護小組，負責規劃並督導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為免疊床架

屋，將該防護小組併入本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修正本辦法設

置依據。 

決議：  

 

五、臨時動議： 

六、散會：  























 

1 

 

本
校
環
境
安
全
衛
生
人
員
設
置
相
關
規
定
臚
列
表
 

 

編
號

 
名

稱
 

設
置

標
準

 
充

選
任

資
格
 

工
作

職
掌

 
專

職
專

任
規

定
法

規
條
文
 

一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人
員
(校

級
應
設
置
) 

 (
一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業
務

主
管
 

1.
第

二
類

事
業

或
第

三
類

事
業

勞
工

人
數

30
人

以
上

未
滿

10
0
人

者
應

置
乙

種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業

務
主
管
。
 

2.
第

三
類

事
業

勞
工

人
數

10
0

人
以

上
者

應
置

甲
種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業
務

主
管
。
 

3.
依

勞
動

部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署

10
5
年

5
月

25
日
以
勞

職
綜

1
字
第

10
50
00
62
90

號
函

，
第

三
類

事
業

之
事

業
單

位
，

其
部

分
工

作
場

所
如

為
前

經
指

定
適

用
勞

安
法

，
且

屬
管

理
辦

法
所

定
之

第
二

類
事

業
者

(
如

教
育

訓
練

服
務

業
之

學
校

實
驗

室
、

試
驗

室
、

實
習

工
場

之
工

作
場

所
等

)
，

事
業

單
位

除
原

已
依

該
等

部
分

工
作

場
所

之
規

模
、

風
險

，
設

管
理

單
位

及
置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人
員

外
，

另
應

依
其

第
三

類
事

業
之

規
模

（
得

扣
除

所
屬

第
二

類
部

分
工

作
場

所
之

勞
工

人
數

）
，

再
增

置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人
員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業
務

主
管

除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理
辦
法
第

4

條
規

定
者

外
，

雇
主

應
自

該
 

事
業

之
相

關
主

管
或

辦
理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事
務
者
選
任
 

之
。
 

1.
未
置
有
職
業
安
全
（

衛

生
）

管
理

師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理
員

事
業

單

位
之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業
務

主
管

：
擬

訂
、

規
劃

及
推

動
安

全
衛

生
管

理
事

項
。
 

2.
置

有
職

業
安

全
（

衛

生
）

管
理

師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理
員

事
業

單

位
之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業

務
主

管
：

主
管

及
督

導

安
全

衛
生
管
理
事
項
。
 

第
二

類
事

業
之

事
業

單
位

勞
工

人
數

在
30
0

人
以

上
者

，
所

置
管

理
人

員
應

至
少

1
人

為
專
職
。
 

 (
總

務
處

環
安

組
組

長
及
組
員
，
2
人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理

辦
法

第
3

條
、

第
5

條
之

1、
第

7
條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第

4
5
條

，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註

：
依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辦

法
」

附
表

一
事

業
之

分
類

，
學

校
屬

第
二

類
事

業
範

圍
係

指
：

「
(十

七
)政

府
機

關
（

構
）、

職
業

訓
練

事
業

、
顧

問
服

務
業

、
學

術
研

究
及

服
務

業
、

教
育

訓
練

服
務

業
之

大
專

院
校

、
高

級
中

學
、

高
級

職
業

學
校

等
之

實
驗

室
、

試
驗

室
、

實
習

工
場

或
試

驗
工

場
（

含
試

驗
船

、
訓

練
船

）。
」

。
 



 

2 

 

編
號

 
名

稱
 

設
置

標
準

 
充

選
任

資
格
 

工
作

職
掌

 
專

職
專

任
規

定
法

規
條
文
 

二
、

從
事

勞
工

健
康

服
務

之
醫

護
人

員
(校

級
應
設
置
) 

 (
一

) 
僱

用
或

特
約

從
事

勞
工

健
康

服
務

之
醫

師
 

第
三
類

事
業

單
位

之
同

一

工
作

場
所

勞
工

總
人

數
30
0

人
-
9
9
9
人

者
，

應
依

勞
工

健
康

保
護

規
則

附
表

2
僱

用

或
特

約
從

事
勞

工
健

康
服

務
醫
師
臨
廠
服
務

1
次
/3

個

月
。
 

1.
職

業
醫

學
科

專
科

醫

師
。
 

2.
領

有
從

事
勞

工
健

康
服

務

醫
師

訓
練

合
格

證
書
者
。
 

協
助

雇
主

選
工

、
配

工
、

職
業

病
預

防
及

健
康

管
理

等
勞

工
健

康
保

護
事

項
，

詳
如

勞
工

健
康

保
護

規
則

第
10

條
至
第

12
條
。
 

事
業

單
位

之
同

一

工
作

場
所

勞
工

總

人
數

30
0
人

以

上
，

依
勞

工
健

康

保
護

規
則

僱
用

或

特
約

從
事

勞
工

健

康
服

務
之

醫
師

，

不
得

兼
任

其
他

法

令
所

定
專
責
(任

)

人
員

或
從

事
其

他

與
勞

工
健

康
服

務

無
關

之
工
作
。

 

勞
工
健
康
保
護

規
則
第

3
條
至

第
5
條
附
表

2
及
附
表

4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第

4
5
條

，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
二
)
 

僱
用

從
事

勞
工

健
康

服
務

之
護

理
人
員

1.
 
事

業
單

位
之

同
一

工

作
場

所
勞

工
總

人
數

30
0

人
以

上
或

從
事

特
別

危
害

健
康

作
業

之
勞

工
總

人
數

在
10
0
人
以

上
者

，
除

勞

工
健
康

保
護

規
則

第
3
條

第
2
項

但
書

規
定

得
以

特

約
外

，
應

依
勞

工
健
康

保

護
規

則
附

表
3
僱
用

從
事

勞
工

健
康

服
務

護
理

人
員

(
1
人

)
。
 

護
理

人
員

、
心

理
師

、
職

能

治
療

師
或

物
理

治
療

師
領

有

從
事

勞
工

健
康

服
務

護
理

與

相
關

人
員

訓
練

合
格

證
書

者
。
 

   

協
助

雇
主

選
工

、
配

工
、

職
業

病
預

防
及

健
康

管
理

等
勞

工
健

康
保

護
事

項
，

詳
如

勞
工

健
康

保
護

規
則

第
10

條
至
第

12
條
。
 

事
業

單
位

之
同

一
工

作
場

所
勞

工
總

人
數

30
0
人

以
上
，

依
勞

工
健

康
保

護
規
則

僱
用

從
事

勞
工

健
康

服
務

之
護

理
與

相
關

人
員

，
不

得
兼

任
其

他
法

令
所

定
專

責
(任

)人
員
或
從
事

其
他

與
勞

工
健

康
服
務
無
關
之
工

作
。
 

勞
工
健
康
保
護

規
則
第

3
條
至

第
5
條
附
表

3
及
附
表

4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第

4
5
條

，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3 

 

編
號

 
名

稱
 

設
置

標
準

 
充

選
任

資
格
 

工
作

職
掌

 
專

職
專

任
規

定
法

規
條
文
 

三
、
環
境
保
護
專
責
(技

術
)人

員
(
校
級
應
設
置
) 
 

 (
一

) 
室

內
空

氣
品

質
維

護
管

理
專

責
人
員
 

公
告

場
所

所
有

人
、

管
理

人
或

使
用

人
應

置
室

內
空

氣
品

質
維

護
管

理
專

責
人

員
。

專
責

人
員

應
符

合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規
定
之
資
格

，
並

經
訓

練
取

得
合

格
證

書
。
公

告
場

所
，

應
於

公
告

後
1
年

內
設

置
專

責
人

員
至

少
1
人
。
 

室
內

空
氣

品
質

維
護

管
理

專
責

人
員

應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訓
練

合
格

，
並

取
得

合
格

證
書
者
擔
任
。
 

專
責

人
員

如
經

取
得

室
內

空
氣

品
質

維
護

管
理

專
責

人
員

合
格
證
書
，
連
續

3
年
以
上
未

經
核
准
設
置
為
專
責
人
員
者
，

應
於
到
職
之
翌
日
起

6
個
月

內
，

依
環

境
保

護
專

責
及

技
術

人
員

訓
練

管
理

辦
法

之
規

定
完
成
到
職
訓
練
。
 

專
責

人
員

應
協

助
公

告
場

所
所

有
人

、
管

理
人

或
使

用
人
執
行
下
列
業
務
：
 

1.
訂

定
、

檢
討

、
修

正
及

執
行

室
內

空
氣

品
質

維
護
管
理
計
畫
。
 

2.
監

督
公

告
場

所
室

內
空

氣
品

質
維

護
設

備
或

措
施

之
正

常
運

作
，

並
提

供
有

關
室

內
空

氣
品

質
改

善
及
管
理
之
建
議
。
 

3.
監

督
室

內
空

氣
品

質
定

期
檢

驗
測

定
之

進
行

，
並

作
成

紀
錄

存
查
。
 

4.
公

布
室

內
空

氣
品

質
檢

驗
測

定
及

自
動

監
測

結
果
。
 

5.
其

他
有

關
公

告
場

所
室

內
空

氣
品

質
維

護
管

理
相
關
事
宜
。
 

專
責

人
員

應
受

僱
且

常
駐

於
公

告
場

所
執

行
業

務
，

不
得

兼
任

其
他

公
告

場
所

之
專

責
人

員
。
 

 (
總

務
處

環
安

組
機

水
電

承
辦

人
員

，
1

人
) 

1.
室

內
空

氣
品

質
管

理
法
第

9
條
 

2.
室

內
空

氣
品

質
維

護
管

理
專

責
人

員
設

置
管

理
辦

法
第

3
條
、
第

6
條
、
第

8
條
 

 室
內

空
氣

品
質

管
理

法
第

17
條
，
經
命
其
限

期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處

新
臺
幣
一
萬
元

以
上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再

命
其
限
期
改

善
；
屆
期
仍
未

改
善
者
，
按
次

處
罰
。
 



 

4 

 

編
號

 
名

稱
 

設
置

標
準

 
充

選
任

資
格
 

工
作

職
掌

專
職

專
任

規
定

法
規

條
文
 

(
二
)
 

環
境
教

育
人
員

依
據
環
境
教
育
法
第

18
條

規
定
：
「
機
關
、
公
營
事
業

機
構
、
學
校
及
政
府
捐
助
基

金
累
計
超
過

50
%之

財
團
法

人
，
應
指
定
人
員
推
廣
環
境

教
育
。
前
項
學
校
所
指
定
之

人
員
，
應
自
本
法
施
行
之
日

起
5
年
內
，
依
第

10
條
規

定
取
得
認
證
。
未
依
第

1
項

指
定
及
未
依
前
項
規
定
取
得

認
證
者
，
各
級
主
管
機
關
及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不

得
補
助
其
環
境
教
育
相
關
經

費
。
」
 

依
環
境
教
育
人
員
認
證
及
管
理
辦
法
第

5條
規
定
，
符
合
下
列
情
形
之
一
者
，

得
以
經
歷
申
請
環
境
教
育
人
員
認
證
：
 

一
、
各
級
學
校
之
教
師
、
職
員
從
事
環

境
教
育
推
動
工
作
連
續
三
年
或
累

計
五
年
以
上
，
期
間
並
參
與
環
境

相
關
議
題
研
習
，
其
研
習
時
數
經

教
育
部
認
定
達
二
十
四
小
時
以

上
。
 

二
、
於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
構
）
、
事
業

或
團
體
從
事
環
境
教
育
推
廣
實
務

工
作
，
連
續
三
年
或
累
計
五
年
以

上
。
 

三
、
從
事
環
境
教
育
推
廣
實
務
工
作
，

三
年
內
累
計
達
三
百
小
時
或
五
年

內
累
計
達
四
百
小
時
以
上
。
 

四
、
其
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之
相

關
經
歷
。
 

依
環
境
教
育
人
員
認
證
及
管
理
辦
法
第

10
條
第
2項

規
定
：
「
以
經
歷
或
專
長

申
請
環
境
教
育
行
政
人
員
認
證
者
，
除

須
檢
具
前
項
文
件
外
，
應
另
檢
具
曾
參

加
核
發
機
關
或
環
境
教
育
機
構
所
舉
辦

環
境
教
育
法
規
、
環
境
教
育
、
環
境
倫

理
、
環
境
教
育
課
程
設
計
、
環
境
概
論

之
研
習
證
明
合
計
二
十
四
小
時
以
上
，

其
中
每
個
研
習
議
題
至
少
二
小
時
以

上
。
」
 

依
環
境
教
育
人
員
認
證
及
管
理
辦
法
第

10
條
第

3
項
規
定
：
「
以
經
歷
或
專
長

申
請
環
境
教
育
教
學
人
員
認
證
者
，
核

發
機
關
應
要
求
申
請
者
以
展
示
、
演

出
、
解
說
、
口
試
、
影
音
或
其
他
方
式

呈
現
其
環
境
素
養
與
環
境
教
育
能

力
。
」
 

從
事
環

境
教
育
之
規

劃
、
推

廣
等
行
政
事

項
。
 

無
 

 (總
務
處
環
安
組
，
1

人
) 

環
境
教
育
法
第

18
條
、
環
境
教

育
人
員
認
證
及
管

理
辦
法
第

5
條
、

第
10

條
 

 環
境
教
育
法
第

18
條
，
機
關
、

公
營
事
業
機
構
、

學
校
及
政
府
捐
助

基
金
累
計
超
過
百

分
之
五
十
之
財
團

法
人
未
指
定
人
員

推
廣
環
境
教
育

者
，
及
未
取
得
認

證
者
，
各
級
主
管

機
關
及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不

得
補
助
其
環
境
教

育
相
關
經
費
。
 



 

5 

 

編
號

 
名

稱
 

設
置

標
準

 
充

選
任

資
格
 

工
作

職
掌

 
專

職
專

任
規

定
法

規
條
文
 

四
、
消
防
安
全
管
理
人
員
(校

級
應
設
置
) 

 (
一
) 

防
火
管

理
人
 

依
據
消
防
法
第

13
條
：

「
一
定
規
模
以
上
供
公
眾
使

用
建
築
物
，
應
由
管
理
權

人
，
遴
用
防
火
管
理
人
，
責

其
製
定
消
防
防
護
計
畫
，
報

請
消
防
機
關
核
備
，
並
依
該

計
畫
執
行
有
關
防
火
管
理
上

必
要
之
業
務
。
」
 

依
消
防
法
施
行
細
則
第
14
條
第

1項
：
「
本
法
第
十
三
條
所
定

防
火
管
理
人
，
應
為
管
理
或
監

督
層
次
人
員
，
並
經
中
央
消
防

機
關
認
可
之
訓
練
機
構
或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消
防
機
關
講
習

訓
練
合
格
領
有
證
書
始
得
充

任
。
。
」
 

1、
消
防
防
護
計
畫
之
製
定
、

檢
討
及
變

更
。
 

2、
實
施
滅
火
、
通
報
及
避
難

引
導
訓
練

。
 

3、
防
火
避
難
設
施
、
用
火
用

電
設
備
器

具
、
公
共
危
險

物
品
設
施

之
檢
查
實
施
及

監
督
。
 

4、
電
氣
配
線
、
電
氣
機
器
、

機
械
設
備

之
管
理
及
安
全

確
認
。
 

5、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檢
查
維
護

之
實
施
及

監
督
，
以
及
法

定
檢
修
之

會
同
檢
查
。
 

6、
施
工
中
消
防
防
護
計
畫
之

製
作
及
安

全
措
施
之
建

立
。
 

7、
火
源
使
用
或
處
理
有
關
之

指
導
及
監

督
。
 

8、
防
火
管
理
業
務
相
關
人
員

之
指
導
及

監
督
 

9、
防
火
管
理
業
務
相
關
人
員

之
指
導
及

監
督
。
 

10
、
對
管
理
權
人
提
出
建
議

及
請
求
指

示
。
 

11
、
推
動
防
止
縱
火
之
預
防

措
施
。
 

12
、
各
項
防
火
管
理
相
關
書

面
資
料
之

保
管
與
整
理
 

13
、
其
他
防
火
管
理
上
必
要

之
事
項
。

 

無
 

 (總
務
處
環
安
組
組

長
，
1
人
) 

消
防
法
第

13

條
、
消
防
法
施
行

細
則
第

14
條
。
 

 消
防
法
第

40

條
：
「
違
反
第
十

三
條
規
定
，
經
通

知
限
期
改
善
逾
期

不
改
善
者
，
處
其

管
理
權
人
新
臺
幣

一
萬
元
以
上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經

處
罰
鍰
後
仍
不
改

善
者
，
得
連
續
處

罰
，
並
得
予
以
三

十
日
以
下
之
停
業

或
停
止
其
使
用
之

處
分
。
」
 

 



 

6 

 

編
號

 
名

稱
 

設
置

標
準

 
充

選
任

資
格
 

工
作

職
掌

 
專

職
專

任
規

定
法

規
條
文
 

五
、

危
險

性
機

械
或

設
備

之
操

作
人

員
(現

場
作
業
應
設
置
) 

 (
一
) 

固
定

式
起

重
機

操
作

人
員

及
吊

掛
人
員

設
有

固
定

式
起

重
機

之
場

所
。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具

有

危
險

性
機

械
或

設
備

之
操

作

人
員

，
雇

主
應

僱
用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認
可

之
訓

練
或

經

技
能

檢
定

之
合

格
人

員
充

任

之
。
 

確
保

固
定

式
起

重
機

操
作

及
吊
掛
作
業
安
全
。
 

雇
主

對
於

起
重

機
具

操
作

及
吊

掛
作

業
，

應
分

別
指

派
具

法
定

資
格

之
勞

工
擔
任
之
。
 

  (雕
塑
學
系
金
屬
教

室
、
木
雕
教
室
及

石
雕
教
室
之
實
習

場
所
負
責
人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第

24
條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練
規
則
第
 

12
條
、
第

14
條
第

1
項
第

3
款
及
第

6
款
、

起
重
升
降
機
具

安
全
規
則
第

62
條
第

2
項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第

4
3
條

，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三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六
、

有
害

作
業

主
管
(現

場
作
業
應
設
置
) 

 (
一
) 

有
機
溶
劑

作
業
主
管

雇
主

使
勞

工
從

事
有

機
溶

劑
作

業
時

，
應

指
定

現
場

主
管

擔
任

有
機

溶
劑

作
業

主
管
，
從
事
監
督
作
業
。
 

經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練

規
則

所
定

有
機

溶
劑

作
業

主

管
之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練

合

格
。
 

1.
對
有
機
溶
劑
作
業
之
室
內

作
業
場
所
及
儲
槽
等
之
作

業
場
所
，
實
施
通
風
設
備

運
轉
狀
況
、
勞
工
作
業
情

形
、
空
氣
流
通
效
果
及
有

機
溶
劑
或
其
混
存
物
使
用

情
形
等
，
應
隨
時
確
認
並

採
取
必
要
措
施
。
但
雇
主

指
定
有
專
人
負
責
者
，
不

在
此
限
。
 

2.
決
定
作
業

方
法
，
並
指
揮

勞
工
作
業
。
 

3.
監
督
個
人

防
護
具
之
使

用
。
 

4.
其
他
為
維

護
作
業
勞
工
之

健
康

所
必
要
之
措
施
。
 

無
 

 (戲
劇
學
系
、
圖
文

傳
播
藝
術
學
系
、

工
藝
設
計
學
系
、

視
覺
傳
達
設
計
學

系
、
古
蹟
藝
術
修

護
學
系
、
美
術
學

系
之
實
習
場
所
負

責
人
) 

有
機
溶
劑
中
毒
預

防
規
則
第

19
條
、
第

20
條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練
規
則
第

11
條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第

4
5
條

，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三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事

業
單
位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第

4
6
條

，
處
新

臺
幣
三
仟
元
以
下

罰
鍰
(勞

工
)。

 



 

7 

 

編
號

 
名

稱
 

設
置

標
準

 
充

選
任

資
格
 

工
作

職
掌

 
專

職
專

任
規

定
法

規
條
文
 

 (
二
) 

粉
塵
作

業
主
管

雇
主

僱
用

勞
工

從
事

粉
塵

作
業

時
，

應
指

定
粉

塵
作

業
主
管
，
從
事
監
督
作

業
。
 

經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練
 

規
則

所
定

粉
塵

作
業

主
管

之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練
合
格
。
 

從
事

粉
塵

作
業

之
監

督
作

業
。
 

無
 

 ( 雕
塑
學
系
石
雕

教
室
之
實
習
場
所

負
責
人
) 

粉
塵
危
害
預
防
標

準
第

20
條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練
規
則
第

11
條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第
4
5
條

，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三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事
業
單
位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第
4
6
條

，
處

新
臺

幣
三
仟
元
以
下
罰

鍰
(勞

工
)。

 

七
、

急
救

人
員
(現

場
作
業
應
設
置
) 

 (
一
)
 

急
救
人

員
 

事
業

單
位

參
照

工
作

場
所

大
小

、
分

布
、

危
險

狀
況

與
勞

工
人

數
，

每
一

輪
班

次
應

至
少

至
1
人

；
其

每

一
輪

班
次

勞
工

總
人

數
超

過
50

人
者
，
每
增
加

50
人

應
再

置
1
人

。
 

 

1.
醫
護
人
員
。
 

2.
經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練
規

則
所

定
急

救
人
員

之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練
合
格
。

3.
緊

急
醫

療
救

護
法

所
定
救

護
技
術
員
。
 

辦
理

急
救

事
宜

(
因

應
工

作
場

所
突

發
緊

急
狀

況
時

，
可

立
即

採
取

必
要

之
救

護
措

施
以

降
低

傷
亡

之
程

度
)。

 

無
 

 (本
校
勞
工
介
於

35
0
人
至

40
0
人

之
間
，

應
有

7

人
)
 

勞
工
健
康
保
護
規

則
第

9
條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第
4
3
條

，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三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事
業
單
位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第
4
5
條

，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三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事
業
單
位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第
4
6
條

，
處

新
臺

幣
三
仟
元
以
下
罰

鍰
(勞

工
)。

 



 

8 

 

編
號

 
名

稱
 

設
置

標
準

 
充

選
任

資
格

 
工

作
職

掌
 

專
職

專
任

規
定

法
規

條
文

 

八
、
特
殊
作
業
人
員
(現

場
作
業
應
設
置
) 

 (
一
) 

乙
炔
熔

接
作
業

人
員
 

依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練
規

則
第

14
條

規
定

，
雇

主
對

以
乙

炔
熔

接
裝

置
或

氣
體

集
合

熔
接

裝
置

從
事

金
屬

之
熔

接
、

切
斷

或
加

熱
作

業
人

員
，

應
使

其
接

受
特

殊
作

業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練
。
 

經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練

規
則

所
定

乙
炔
熔
接
作
業
人

員
之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練
合

格
。
 

以
乙
炔
熔
接
裝
置
或
氣
體
集

合
裝
置
從
事
金
屬
之
熔
接
、

切
斷
或
加
熱
作
業
 

無
 

 ( 雕
塑
學
系
金
屬

教
室
及
工
藝
設
計

學
系
金
工
教
室
作

業
人
員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練

規
則

第
14

條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第
4
5
，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三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事
業
單
位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第
4
6
條

，
處

新
臺

幣
三
仟
元
以
下
罰

鍰
(勞

工
)。

 

 (
二
) 

高
空
工

作
車
作

業
人
員

依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練
規

則
第

17
條

規
定

，
雇

主
對

高
空

工
作

車
作

業
人

員
，

應
使

其
接

受
安

全
衛

生
在

職
教
育
訓
練
。
 

經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練

規
則

所
定

一
般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練
合
格
。
 

高
空
工
作
車
操
作
 

無
 

 (藝
文
中
心
及
戲

劇
學
系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練

規
則

第
17

條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第
4
5
，

處
新

臺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三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事
業
單
位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第
4
6
條

，
處

新
臺

幣
三
仟
元
以
下
罰

鍰
(勞

工
)。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

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說明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年十二月六日發布後施行迄今。

茲配合勞工安全衛生法修正為職業安全衛生法施行，修正本辦法

設置依據之法規名稱及條次，另依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

第4條規定，各機關應指定適當人員，並得聘請相關專家學者，組

成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負責規劃並督導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

護，為免疊床架屋，將該防護小組併入本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

委員會，爰修正本辦法設置依據，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勞工安全衛生法修正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爰修正第一條

所列設置依據之法規名稱及條次。（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配合「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4條規定，將安全

及衛生防護小組併入本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爰修

正第一條委員會設置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為推動校園環境保護、

安全衛生及防災減災管

理，依據教育行政機關

及所屬各級學校暨附屬

機構環境保護小組設置

要點、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二十三條、公務人員

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規

定之立法精神設置，成

立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

員會），並訂定本辦

法。 

第一條 為推動校園環境保護、

安全衛生及防災減災管

理，依據教育行政機關

及所屬各級學校暨附屬

機構環境保護小組設置

要點，及勞工安全衛生

法第十四條規定之立法

精神設置，成立環境保

護及安全衛生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並訂定本辦法。

一、配合「勞工安全

衛生法」修正為

「職業安全衛生

法」，修正本辦

法設置依據之法

規名稱及條次。

二、配合「公務人員

安全及衛生防護

辦法」第4條規

定，各機關應指

定適當人員，並

得聘請相關專家

學者，組成安全

及衛生防護小

組，負責規劃並

督導公務人員安

全及衛生防護，

為免疊床架屋，

將該防護小組併

入環境保護暨安

全衛生委員會，

修正本辦法設置

依據。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 
2011.12.6 100 學年度第 7 次行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推動校園環境保護、安全衛生及防災減災管理，依據教育行政機關

及所屬各級學校暨附屬機構環境保護小組設置要點、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二十三條、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規定之立法精神設置，成

立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委員會任務為研議、協調及建議校內有關環境保護、防災減災、實

習場所、實習工場之安全衛生政策及執行方針。 

 

第三條  本委員會成員如下： 

一、主任委員一人，由總務長兼任。 

二、執行祕書一人，由環安組組長兼任。 

三、設置有實習場所之單位主管及安全衛生管理人為當然委員。 

四、通識教育中心、營繕組、事務組、生活事務及保健組、軍訓與生

活輔導組主管。 

 

第四條  本委員會為無給職，每三個月召開會議一次，由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

研議下列事項，並置備記錄： 

一、研議環境保護、安全衛生及防災減災管理有關規定。 

二、研議環境保護教育及安全衛生教育訓練實施計畫。 

三、研議防止機械、設備或原料、材料之危害。 

四、研議作業環境測定結果應採取之對策。 

五、研議實習場所相關工作同仁健康管理事項。 

 

第五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得通知有關人員列席。 

                        

第六條  本委員會於必要時得由主任委員召開臨時會議。 

 

第七條  本委員會得推薦顧問人員，經校長聘任以備諮商。顧問人員出席費依

本校相關規定支付。 

 

第八條  本設置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簽奉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 4 條

條號查詢結果

法規名稱： 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 EN

法規類別： 考試 ＞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 保障目 

各機關應指定適當人員，並得聘請相關專家學者，組成安全及衛生防護小

組（以下簡稱防護小組），負責下列事項︰

一、規劃並督導安全及衛生防護。

二、督導辦理辦公場所建築、設施及設備之維護及檢修。

三、檢視各項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並作成年度書面報告，公布周知。

四、督導健康管理之宣導及實施。

五、督導安全及衛生防護訓練及宣導。

六、督導本機關人員遭受騷擾、恐嚇及威脅等情事之處理。

七、督導本機關人員遭受生命、身體及健康危害等情事之處理。

八、督導侵害事故發生原因之調查及檢討改進。

九、其他涉及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之防護。

中央二級或相當二級以上機關、直轄市及縣（市）已成立公務人員協會者

，防護小組成員應有一人為該協會之代表；其代表之指定應經該協會推薦

具會員身分者三人，由機關首長圈選之。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列印時間：109/04/16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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